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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 言 

一、行政任務與行政組織的多樣性 行政任務是多樣化的，單以「高權管制性程度之高低」以及「專業性高低」等指標來界定，就可以在光譜上列出許多類別。再加上不同事務領域的行政任務有不同的特性與需求，吾人不能僅憑單一的行政組織型態，來解決形形色色的各類行政任務。因此，行政組織的態樣也須針對其所欲完成的行政任務之不同來調整。目前可供選擇的行政組織選項，除了「行政機關」以及「各種民間參與的模式」以外，尚有公營造物、公企業、行政法人以及公設財團法人等1。而究竟各項行政任務與各個行政組織類型之間有無必然的配對關係，非常值得吾人思考。舉例而言，近日我國正面臨二個行政機構的組織選擇問題，其一是擬由「類國營事業組織」改制為「行政機關」的中央健保局，其次是面臨「國營事業」與「行政法人」抉擇的「桃園國際機場園區2」。本文認為，行政任務與行政組織型態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配對法則。行政主體在設置行政組織時，應充分掌握此一組織型態選擇之法則，而不得恣意決定，並請參見本文第貳、二單元之討論。 

二、機關法人化的思潮 「機關法人化」議題在我國被有系統的討論，應係始於許宗
                                                        
1
  若吾人欲將所有現存的行政組織一一劃歸特定的組織類型，將面臨若干困難。因為少數行政組織的類型特徵不明顯，難以歸類，例如健保局、公廣集團（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等。有關健保局組織定性問題，請參見陳新民，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關或行政法人之比較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委託，2006年，頁6以下。 

2
  2009年1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選擇了「國營企業」的體制。 



94 行政組織與人事行政法制之新發展 力大法官（當時為台大法律學系專任教授）於1999年主導完成了行政院經建會所委託的「國家機關組織法人化」之專題研究3。其後行政院2002年5月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更明確地提出了「行政法人」的概念。截至2008年底為止，國內與「行政法人」有關之文獻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數量，以行政法人為題之之博碩士論文即有50本之多。 相較於行政法人文獻的豐沛，近幾年行政法人制度在我國的推動似乎陷入停滯狀態：行政法人法遲遲未能完成立法，自從「中正文化中心」（俗稱「兩廳院」）於2004年3月改制為行政法人4後，即沒有其他的機關被改制為行政法人。雖然如此，我國行政組織法制變革的路徑上，對於一種有效率、能自由運作、與國家保持若即若離關係組織選項的需求，並未消失。尤其這幾年來，公設財團法人的運作陸續出現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5，使得吾人對於「行政法人」這個行政組織選項，有更高的期待。 

                                                        
3
  其後許大法官又分別2000年以及2006年發表論文闡述機關法人化之理念。 

4
  採取行政法人體制的「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係於民國93年1月

20日公布，該中心於同年3月1日改制。 

5
  例如2006年6月5日聯合報以「5家公設財團法人 恐將公產變私產」為題指出，台灣電信協會、中華郵政協會、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義消人員濟助基金會及航空器驗證中心等五家政府出資成立的財團法人，發生了政府無法參與運作的情形（組織章程任意修改、官派董、監事遭拒絕等）。又聯合報2008年12月10日以「六大手法 財團法人規避監督」為題的報導指出：「行政院主計處共列管一百三十四個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但是卻有高達五十四個沒有把預算送到立法院審議。立院預算中心清查後，羅列出財團法人逃避監督的『六大手法』，點名運用這些手法的財團法人多達二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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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法人制度所承載之改革目標
6

 

一、以具有公法人格之行政主體獨立地從事行政任務 行政法人制度的目標，係欲於行政機關科層體制之外，建置具有獨立法人格之行政主體，委以特定範圍之行政任務，使其能在與國家保持適當距離的情況下，有較大的空間獨立地完成行政任務7。在這過程中可能的好處是，該組織體更能回歸專業考量、所受的不當干預減少了。此外，此類行政組織可以對於該組織之財政平衡、人力素質、組織運作之順暢、業務執行之成效等各方面之問題，負起更高的責任。 但有學者認為，我國的行政法人其實並未真正的自主，同時也缺乏自治事項，因而並未具備享有獨立法人格之要件8。本文認為，公法人地位的賦予不以所謂「自治事項」的存在為要件，重要的是，立法者賦予該團體「自主權」，特別是人事、財政以及組織的自主權。換言之，公法人的重點在於「以自主運作的組織體來完成行政任務」，所謂自治事項的概念應係特別針對「地方自治團體」而言。在地方自治團體以外，國家可以考慮將某一領域的行政任務劃歸「公法人」履行。至於此一領域內的行政任務究竟是稱為「自治事項」或「獨立履行之任務」，則與法人格之
                                                        
6
  請比較劉宗德，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分析，收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2004年，頁

403；葉俊榮，全球化對行政法的挑戰──從行政法人的建制談起，收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2004年，頁377以下。 

7
  請參見許宗力，國家機關的法人化──行政組織再造的另一選擇途徑，收於：法與國家權力，2007年，頁466以下。該文指出，法人化「能與國家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 

8
  黃錦堂，行政組織之基本問題，翁岳生編《行政法（上）》，3版，

2006年，頁267。並請參見許宗力，前揭文（註7），頁477以下。 


